
坚持以严的基调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之二

新时代十年，党中央硬起手腕抓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

党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鲜明主题，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

宽松软状况。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管党治党还存在一些问题。

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执纪监督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施治，

充实违纪情形，细化处分规定，推动各级党组织严格执纪、

精准执纪，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让铁纪“长牙”、发威，让党员干部重视、警醒、知止。

坚持靶向施治，充实违纪情形

针对监督执纪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典型性问题，《条

例》充实完善一些违纪情形的内涵与外延，持续释放正风肃

纪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的强烈信号。

2023 年 11 月，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周清

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周清玉搞迷信活动，

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针对监督执纪中发现的问题，《条例》增写对私自阅看、

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

读物、网络资料，情节严重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对

党员信仰宗教、个人搞迷信活动行为的处理处分规定。

针对“四风”潜滋暗长、隐形变异的问题，《条例》进

一步完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处分规定。如，增

写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处分条款，



充实对违规接待、滥发福利、未经批准租用借用办公用房，

以及擅自举办创建示范活动、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等行为

的处分规定，保持紧盯不放、寸步不让的高压态势。

梳理近年来被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案件，利用职权

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较为多发。比如，浙江省政协原

党组成员、副主席朱从玖“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对配偶违规

在管辖地区从事经营活动知情但未予纠正，利用职权为亲属

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中国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晓鹏“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持有非上市公司股

份，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等等。

对此，《条例》在规范领导干部本人不廉洁行为的同时，

加强了对领导干部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相

关违规行为的规制，第 104 条完善违规为亲属经营名贵特产

类特殊资源提供帮助行为的处分规定，第 107 条完善领导干

部对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行为拒不纠正的处分规定。

针对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细化完善处分规定，织密制度

笼子

针对监督执纪发现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条例》将原

来一些适用相关纪律兜底条款处理的违纪行为逐一细化，完

善为具体的纪律条款，给党员干部划定的行为边界更加明确，

纪律标尺更加清晰。

比如，完善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在第 56

条增加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

的处分规定。在第 91 条充实对因私出国（境）中无正当理



由超期未归等行为的处分规定，引导党员干部摒弃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增强组织观念。立足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在第 126 条完善对慢作为、假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

行为的处分规定；等等。

《条例》还加大了对有关干预插手行为的规制力度。在

第 143 条增写，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预和插手行为负有报告和

登记义务的受请托人，不按照规定报告或者登记行为的处分

规定。

坚持全链条全周期全覆盖，推动正风肃纪向系统整治、

全域治理提升转变

《条例》的修订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系统思

维、统筹推进，充分体现出在责任上全链条、管理上全周期、

对象上全覆盖的特点，有力推动正风肃纪向系统整治、全域

治理提升转变。

在对象覆盖方面，修订后的《条例》将第 141 条、第 142

条等多个条款中关于违纪主体“党员领导干部”的表述删除，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还是违规

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受处分对象不再限定

于“党员领导干部”，而是拓展到所有党员，以增强现实针

对性，体现出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决心。

在管理周期方面，梳理各地退休干部被查处的案例，有

的在职时便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企图利用退休逃避惩罚，妄

想“退了退了，一退就了”，直至“东窗事发”；有的在位不

收退休收，利用退休“打掩护”，上演“期权式腐败”。



针对这一现象，《条例》对党员干部离岗后和在职时一

并提出严要求。第 105 条、第 106 条完善对党员干部离职或

者退（离）休后违规从业行为，以及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

的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利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

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警示党员干

部无论在职还是退休，都要恪守党性原则、严守党纪法规，

明确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自觉在受监督和约束的

环境中工作生活。

在责任链条方面，《条例》不仅对党员干部自身不履行

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行为作出处分规定，而且充实对“新官

不理旧账”行为的处分条款，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

已经存在且属于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切实负责，不得消极回避、

推卸责任。

各级党组织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经

常性纪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

识，把纪律规矩刻印在心，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

一行，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把严守纪律规矩落到实处，

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